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附件5

「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」計畫書
	一、計畫名稱
	

	二、子計畫編碼
	

	三、活動類型
	（徵才、講座、座談會、諮商、參訪、其他）

	四、計畫目的
	

	五、指導單位
	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

	六、主辦單位
	

	七、協辦單位
	（無則免填）

	八、辦理時間
	    115年  月  日

	九、辦理地點
	(OO縣市)( 辦理地點)

	十、服務對象
	

	十一、人數(場/人)
	            場
	            (人/1場)

	十二、聯絡人及電話
	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

活動流程：（企業參訪）
	時間
	活動內容
	備註

	OO:OO—OO:OO
	出發
	

	OO:OO—OO:OO
	參訪雲嘉南分署OO就業中心、勞動部雲嘉南區「青年職涯發展中心(Youth Salon)」或雲嘉南分署官田職業訓練場
	

	OO:OO—OO:OO
	參訪 (OO縣市) 單位
	

	OO:OO—OO:OO
	講題:企業簡介、企業對人才需求之說明、產業趨勢介紹
	

	OO:OO—OO:OO
	與企業人員交流座談
	

	
	
	



企業參訪請加強說明：
*參訪行程不以雲嘉南縣市企業廠商為限，參訪行程須包含參訪本分署就業中心、勞動部雲嘉南區「青年職涯發展中心(Youth Salon)」、南方創客基地或本分署官田職業訓練場。
*企業參訪請於計畫書內說明至該特定縣市具體必要之原因，以做為委員審查之依據。
*參訪本分署就業中心：請逕洽各就業中心大專業務承辦人。
台南就業中心(承辦人:林玗萱，06-2371218轉231)、永康就業中心(承辦人:陳心茹，06-2038560轉118)
新營就業中心(承辦人:安映潔，06-6328700轉111)、嘉義就業中心(承辦人:洪士翔，05-2240656轉203)
朴子就業中心(承辦人:陳淳榛，05-3621632轉138)、虎尾就業中心(承辦人:吳曼均，05-6330422 轉317)
斗六就業中心(承辦人:周淑芬，05-5325105轉325)
*參訪本分署官田職業訓練場：請事先函文本分署自辦訓練科，電話：06-6985945轉1084 張小姐)；參訪函文核定後，將由逕洽自辦訓練科張小姐安排當天參訪行程。
*參訪勞動部雲嘉南區「青年職涯發展中心(Youth Salon)」：請逕洽承辦人。電話：蘇小姐，06-3020036轉40。
預約網址：https://ysyct.wda.gov.tw/reserve.php
(請於一個月前申請預約)

*參訪應於成果報告內檢附參訪紀錄表

註01：非申請計畫空白表格，請自行刪除。
註02：本計畫執行中，有任何變更(含：日期及活動地點等)，須於活動3天前以電子郵件提送修正後計畫書及異動單(附件8)，經本分署備查後辦理；本分署將不定期派員前往活動場地查核，以當日查核情形做為核發補助之依據。


（申請學校名稱）
「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」
經費概算表
活動名稱：oooo參訪
活動日期：  年  月  日（星期    ）   活動地點：
	經費項目
	單價/
單位
	數量
	預算金額
	預算經費來源
	申請說明
(勿更動)

	
	
	
	
	申請
補助金額
	學校
自籌款
	其他機關補助金額
	

	工作人員費
	
	
	
	
	
	
	活動1日者(同1天辦理數場，以1日計)，每日以 3人為限。

	租車費
	
	
	
	
	
	
	每日每輛不超過10,000元

	國內
平安保險費
	
	
	
	
	
	
	應以學校為單位投保
保險額度每人100萬元

	餐費
	
	
	
	
	
	
	每餐補助100元為上限。活動時程（上午逾12:30，下午逾17:30），可補助2次餐費(午、晚餐計160元)

	書籍資料
印製費
	
	
	
	
	
	
	講義等，每人200元為上限

	雜費
	
	
	
	
	
	
	為各項費用(不包括鐘點費、交通費、工作人員費)總和5%。

	合    計
	
	
	
	
	


 填表說明：
· 編列項目及金額可參考：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意事項」。
· 本表未編列之經費項目，各校院如確有需求，請自行增列，以「*」字號註記，以利本中心個別審查。
· 茶點費、材料費、門票、導覽費用、摸彩品及宣導品，不予補助。

